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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【2016】第 2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月 29日，有媒体发布《三问如意集团》的报道，质疑你公司巨

额期货持仓敞口脱离规避风险本质、2014 年度母子公司购销数据矛

盾重重、远大物产经营数据存在诸多疑点等问题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自查上述媒体报道事项是否属实，

请你公司重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发表意见。请在 3月 8日前将相关核

查情况报送我部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

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 

2016 年 3 月 4 日 

 


